附件2

2017世界城市日-城市治理创新实践展

组 展 方 案

展览目的

    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以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新城市议程》，宣传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成就，推进人居领域“一带一路”建设，展示国内外在城市治理领域涌现的新理念、新模式和新方法，提高世界城市日影响力。
展览主题

    城市治理，开放创新

   三、展览时间和地点

时间：2017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
地点：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二楼连廊

   四、组展单位
主办单位：联合国人居署、中国建设报社、上海世界城市日

          事务协调中心          
承办单位：上海世界城市日事务协调中心

   五、具体方案

  （一）展示总面积：约1000平方米。
  （二）展示内容。 

各地在城市与区域空间协调发展、应对新型城镇化城镇格局动态变化等方面的新战略和新举措。
各地在城市规划信息化与城市空间数据模型建立等领域的相关成果。
各地在提升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城市文明对生态功能演变响应能力的新理念和新方法。
各地在完善城市管理体系，发展不同空间尺度、不同运作形式的城市治理体制中涌现的优秀案例。
各地在运用网格化智慧城市管理体系促进城市管理实现精细化和综合管理效能提升等方面的典型案例。
各地在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制度、运行模式、管理方法、执法机制等方面的创新案例。
各地在“公众参与”为导向的主体多元化城市管理机制的创新实践。
各地在城市更新和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杰出案例。
  （三）展示形式。
案例区域：以案例文字（ 300字左右 ）、数据图表、图片版面、案例模型、多媒体、触摸屏互动（2—3个）为主。
图片区域：以实景图片配文字说明为主。
影像区域：以宣传片为主。
  （四）各地展示面积。
由各地自行申报，原则上每个省份的展示面积不超过20—30平方米,承办单位将根据申报情况作整体协调。
  （五）展示费用。
    此展为公益性展览，不收取场地费，仅收取布展成本费。

六、组展时间安排

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协助组织本地区相关单位和项目参展。有关时间安排如下：

	时  间
	工 作 计 划

	8月15日以前
	各省按照本组展方案要求组织整理文字、图片、数据、模型、宣传片等素材，并报送至展览承办单位（上海世界城市日事务协调中心）。

	8月16日至31日
	上海世界城市日事务协调中心整理各省申报材料，报住房城乡建设部进行审核，确认参展项目。

	9月1日至20日
	上海世界城市日事务协调中心组织设计、与各项目申报方进行沟通并定稿。

	9月21日至10月20日
	上海世界城市日事务协调中心进行展览制作。

	10月21日至29日
	布展。

	10月30日至11月1日
	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二楼连廊展出。


